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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自然與生活科技七年級【作答卷】 

七年級____班 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
三、非選擇實力題：42~59 題為非選擇題，共 38 分。請將文字答案以黑筆書寫於答案紙上。 

題號 作答區 配分 得分 

（一） 
42  （2 分）  

43  （2 分）  

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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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 （2 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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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 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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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  （2 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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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  （2 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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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 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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